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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教字〔2021〕2 号 

 

 

 

 

 

《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本科教育教学研究室章程》，业经

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医药学院 

2021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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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促进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，

提高本科教学的管理水平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学院

本科教学建设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设置本科教育教学研究室，

开展本科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等工作。 

第二条 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研究室（以下简称教研室）是学

院开展教学活动的基层教学组织。为提高教学质量，保证教研室

工作的正常开展及严格管理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 

 

第二章 组织 

第三条 学院教研室主任、副主任实行聘任制，任期 3 年，

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连聘连任。 

设主任 1 人，副主任 1~2 人。 

教研室主任、副主任由院长提名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后

确定；教研室人员的调整，需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。 

第四条  教研室主任聘任条件： 

1．热心本科教学工作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。 

2．从事本科教学工作，有丰富的本科教学与管理经验； 

3.  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。 

4.  具有高级职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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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职 责 

第五条 教研室行使如下职责： 

1、按照教学计划要求，组织落实本教研室承担的课程及其

他各项教学任务和工作安排，进行一流课程建设。 

2、负责对每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（如备课、授课、答疑、

考试、考查等）进行指导、检查和督促，保证教学质量。 

3、指导编写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并进行审核，审议确定课

程选用教材。 

4、组织成立本教研室课程考试命题小组，审核试卷、答案

和评分标准。 

5、组织专家制定课程检查和督导计划，每学期进行听课，

并给出总结、评价及建议； 

6、定期组织学生对每门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，持续改

进和提升教学质量。 

7、组织建设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建立完善的教学过程质

量控制与评价机制。 

8、落实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相关规定，积极实行

本科生小班化（30 人以下）教学。 

9、实施科教融合，推动教授、副教授把学术积累和优秀科

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，并结合引进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，建设

高水平课程。 

10、制定教学培训计划，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教育理论学习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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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，开展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等教学发展活动，鼓励发表教学

相关论文，全面提升教师教学育人水平。 

11、每学年和学期对教研室本科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和分析，

撰写相关总结材料和分析报告。 

12、按时、高质量完成学院本科教学其他相关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工作制度 

第六条 教研室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，每月至少召开一次

教研室例会，必要时可召开专题会议。 

第七条 教研室例会主要研究决定本室工作计划、工作分工

和重大活动；传达上级重要文件，通报学院重要工作安排等。本

室教师要在例会上汇报阶段工作完成情况及主要工作打算，教研

室主任对本室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 

第八条 每次例会召开时，本室教师应按时参加，无特殊情

况不得请假，出勤情况记入年底业绩考核。教研室会议应形成会

议纪要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九条 学院为教研室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和工

作条件。 

第十条 本章程自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，由学

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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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制人：张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人：胡斌         

医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5 日印发 

 


